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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须予披露交易 

投資建設溫州海上風電產業基地暨 

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及相關項目投資協議 

 

茲提述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日期為2022年4月13日

的公告（「公告」），內容有關公司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項目投資協議》，以及《項目投資合作協議》。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的詞語與公告具有相同含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4月25日，公司與溫州市人民政府簽署了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與溫州甌江口產業集聚區管理委員會簽署了《項目

投資協議》；與溫州洞頭區人民政府簽署了《項目投資合作協議》，上述協

議內容及條款與公司日期為2022年4月13日的公告內容一致。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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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高建軍先生、盧海林先生及王開國先生；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魏煒
先生及楊劍萍女士。 

 

 


